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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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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工智能能够在独立于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做出决定,由此对现行以人类行为和决

定为中心构建的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对于人工智能引发的事故,需要区分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

类提供便利的人工智能与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工作表现的人工智能,人类仅对后者承担监督

职责。如果监督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其他与人工智能交互的人也不是损害发生的原因,

同时人工智能产品也不存在缺陷,那么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让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是最好的选择。通过建立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让人工智能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

更加准确地反映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同时有助于鼓励制造商革新人工智能技术、保护消费者和

充分及时地救济受害人。

关键词:人工智能 法律责任 保险 储备金 人工智能外科医生

一、引 言

  有些人工智能形式是如此普及,以至于人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人工智能———谷歌搜

索、Siri、电子游戏等就是如此。当我谈论这些人工智能时,大多数人都不会担心责任问题。但

是,当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令人兴奋的人工智能形式———谷歌自动驾驶汽车,自主外科医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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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保姆———责任问题立马 (immediately)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谁会想要一辆自动驾驶的汽

车? 如果它撞人了怎么办?”“没有人会去制造一台机器人保姆———想象一下满天飞的官司!”“难

道律师给医生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你认为医生会对这类诉讼视而不见?”

虽然上述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其并没有全面认识到人工智能将要引发的挑战。法律中的责任

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对侵权行为的责任分配问题。〔1〕如果某人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受到损害,那

么让后者承担责任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非常合理的。当然,这个假定是如果一个人实施了侵权

行为,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承担责任。驾驶者、保姆、医生皆是如此。然而,人工智能却带来了另

外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一个事故的发生,各方参与人实施的行为都十分合理,都不是损害发生的

原因。相反,损害是由一台机器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独自引起的:就像电影 《星际迷航》中

的海军少校Data将联邦星舰 “进取号”驶入一颗小行星,或者电影 《霹雳五号》〔2〕中的机器人

JohnnyFive在蒙大拿州撞毁了一辆货车等情形那样。

如果谷歌自动驾驶汽车撞了人怎么办? 我们假定汽车的操作者 (operator)需要对该车引起

的损害承担最终的责任;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前的汽车只有在驾驶者 (driver)直接作为

(或不作为)时才能行驶。然而,当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自动驾驶汽车投入市场时,

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因为如果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撞了某个人,那么很可能并

不存在一个实施侵权行为的人类操作者 (humanoperator)。同时,如果这辆汽车功能完备的话,

那么谷歌公司也不太可能去承担责任。此时,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可能需要———也可能不会———去

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现有的责任法调整的都是人的行为,并没有将责任分配给机器人的规定,因

而对于人工智能适用现有的责任法,可能会导致受害人无法就其损害寻求充分的救济。

本文主要讨论当责任不能分配给人类或者必须要在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进行分配时,现行责

任法该如何进行修改。在讨论这些责任形式会如何影响人工智能或者被人工智能所影响之前,我

将对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责任形式进行一番快速的回顾。考虑到医生几乎每天都要面临承担责

任的风险,因而有必要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以人工智能外科医生 (AIsurgeons)为例来进行分

析,简要地介绍它的发展历程,并对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责任问题做一些探讨。

二、责任理论

两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用一套包括联邦、各州以及地方在内的复杂分层的体系去解决有

关新技术的责任问题。为了应对诸如大规模生产、机械化运输、电子通信系统等新技术,这一制

度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3〕许多解决现有技术引发的责任纠纷的理论,都能够适用于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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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SeeDanB.DobbsandPaulT.Hayden,TortsandCompensation:PersonalAccountabilityandSocialResponsibility
forInjury,WestPublishing,2005,p.2.

《霹雳五号》(ShortCircuit)是1988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影片讲述机器人JohnnyFive原本是政府使用的机器

人,一次被闪电击中后有了灵魂,不再被人操纵,但被政府追杀销毁,和两个制造它的人一起躲在了蒙大拿州。———译者注

SeeF.PatrickHubbard,RegulationofandLiabilityforRisksofPhysicalInjuryfrom“SophisticatedRobots”,available
athttp://robots.law.miami.edu/wp-content/uploads/2012/01/Hubbard_Sophisticated-Robots-Draft-1.pdf. (paperpresentedas
awork-in-progressatWeRobotConference,UniversityofMiamiSchoolofLaw,April21 22,2012,pp.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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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相关的责任问题。

  电影 《机器人启示录》〔4〕的粉丝请注意:故意侵权 (intentionaltorts)———比如机器人试

图杀死星球上的所有人———不太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引发的严重问题,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

会。〔5〕换言之,恐吓 (battery)、殴打 (assault)、不法拘禁 (falseimprisonment)以及其他故

意侵权行为都不会与人工智能发生关联。在可预见的未来,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产品都

不可能具备故意侵权的意图。虽然程序的设定允许人工智能 “故意”地作出一些决定或实施某些

行为,但这些都仅限于预设的功能之内:如从某个地点驾驶到另一个地点、为警方执行侦察任

务、实施医疗手术等等。尽管这些例子中的人工智能都有可能会伤害到人类———如自动驾驶汽车

撞倒一位行人———但这些行为仅仅是它们作出决定的偶发性结果。人工智能不会试图去伤害人

类,也不会带着能够达到法律所要求的伤害人类的意图标准去实施行为。〔6〕如果人工智能被编

程去故意对人们制造伤害,那么编程者应当对此种故意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机器人仅仅是工

具。同样,如上文所述,虽然协助警方或军方的人工智能在接到命令后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但它

不可能达到像警察和士兵一样的故意侵权的标准。

  确切地说,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涉及的诉因 (庭审中的主张或法律指控)是偶然性质的:过失

侵权 (negligence)、违约 (contractualviolation)、产品缺陷责任 (defectiveproductliability)等

等。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将总结一些与人工智能最为相关的责任理论。

(一)过失侵权

  一般来说,过失侵权适用的是理性人标准 (reasonableprudentperson)。如果一个理性人应

当避免实施某些行为 (如将西瓜扔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他或她有理由相信这样做将会引起损害,

那么这个时候实施这些 “行为”就属于过失。〔7〕换句话说,如果实施了一个理性人在相同或类

似情形下不会实施的行为,那么就有过失。与殴打或恐吓等故意侵权不同,过失并不需要主观意

图。它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人身和财产负有特定标准的注意义务,在街上行走、做

饭、扔一个棒球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某人没有尽到特定标准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其他人受到损害

的话,那么此人就构成过失侵权,就需要承担责任。

(二)违约责任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双方缔结合同时,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话,那么另一方有权

要求对方支付金钱或承担其他形式的赔偿责任。实际的形式和数额可能会在合同中进行约定,如

果没有约定的话,那么法院将基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来决定。一份合同并不需要详细列举一方当

事人的所有义务,只要另一方对其履行该义务有合理信赖利益就行。〔8〕例如,如果一对即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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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机器人启示录》(Robopocalypse)是根据丹尼尔·威尔森 (DanielH.Wilson)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科幻电影,
故事讲述了不远的未来,一位叫做Aix的机器人,他有一张像孩子一样纯洁的面孔,但他的内心却并不纯洁,有一天他掌握了

全球网络的控制权,指挥人类制造的机器和武器反过头来对抗人类。———译者注

不管怎么说,“Rob”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庭审中。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149页。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148页。

SeeAmericanLawInstitute,Restatement (Second)oftheLawofContracts,AmericanLawInstitutePublishers,

1981,∬34and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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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婚礼的新人与某豪华轿车公司达成一项租车协议,要求该公司提供从教堂到接待处的运输服

务,那么这对新人就可以合理信赖公司会对驾驶员和汽车进行投保,尽管合同中对此并没有明确

规定。假如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进而导致新人一方受到损害的话,那么依据合同,豪华轿车公司需

要像已经投保那样处理损害赔偿问题。

(三)产品缺陷责任

根据产品缺陷责任法律的相关规定,制造商和销售商需要对缺陷产品引起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通常包括本应该防止产品造成此种损害或损失的范围 〔9〕———即避免损害或损失在技术上和

商业上同时都是可行的。〔10〕例如,如果为汽车的安全带系统增加肩带,其成本要小于增加肩带

所能避免的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肩带就应当作为汽车的一部分。〔11〕产品缺陷包括三种基本的诉

因:制造缺陷、设计缺陷以及警示缺陷。〔12〕当损害是由于制造缺陷造成的,这意味着实际上制

造商并没有生产出自己所预想的产品,那么此时不需要进行可行性测试 (feasibility),制造商就

需要承担责任。〔13〕例如,刹车缺陷引起的交通事故就是此类 “严格责任”中最为著名的例子。

在产品缺陷责任下,销售商以及其他产品商业销售环节的任何人都需要对产品引起的损害承担

责任。

(四)渎职

渎职 (malpractice),实质上是特定领域内专业人士所负担的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当一名

专业人士违反此类注意义务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责任。涉及渎职的诉讼本质上都是有特定规则的

过失侵权案件。〔14〕例如,法院就将医疗过失侵权案件作为 “传统过失侵权元素在医患关系这一

专业领域内具体化的侵权案件的一种”。〔15〕由于过失和渎职关系十分紧密,因此下文我不再单独

探讨渎职,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确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类责任形式。

(五)替代责任

替代责任 (viacariousliability),有时候又称为雇主责任 (respondeatsuperior),指的是如果

雇员在职务范围内实施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那么雇主就需要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16〕对于

替代责任规则将来适用的频繁性我表示怀疑,因为涉及人工智能的过失监督更为准确的情形是,

企业依靠人工智能去执行本该由雇员执行的工作。然而,如果雇主合理信赖人工智能执行任务的

能力,那么对于原告来说,相较于主张雇主对于监督人工智能有过失,主张对待人工智能应当像

对待人类雇员一样,这样更加容易赢得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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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695页。
参见前引 〔3〕,Hubbard文,第16 17页;DavidG.Owen,ProductsLiabilityLaw,WestPublishing,2008,

pp.527 529.
参见前引 〔3〕,Hubbard文,第17页;Williamson.MazdaMotorofAmerica,Inc.,131S.Ct.1131 (2011).
SeeAmericanLawInstitute,RestatementoftheLaw,Torts-ProductsLiability,AmericanLawInstitutePublishers,

1998,∬2.
参见前引 〔12〕,AmericanLawInstitute书,∬2 (a).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382页。

Verdiccbiov.Ricca,179N.J.1,23 (2004).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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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何时需要承担责任

  人工智能迫使我们对谁应当承担责任的理念进行拓展。如果一个人不需承担责任,那么机器

就可能需要去承担责任。但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需要代替人类承担责任呢? 随着人工智能

越来越普及,对涉及人工智能的事故或事件的责任进行分配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起码包括以下

四种可能发生的情形。

(一)使用或监督人工智能的人需要承担责任

  当一起涉及人工智能的事故是由于使用或监督人工智能的人造成的,那么由这个人承担责任

也是合理的。这包括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形:

  1.一位人工智能外科医生 (AIsurgeon)正在对一名病人实施安装新髋关节的手术,但它在

实施手术的过程中遇到机械故障。负责监督手术的人类医生没有合理地监督这一程序,也没有介

入去完成这次手术,导致这次手术提前结束,病人不得不接受第二次髋关节置换手术。

  2.人工智能建筑工人 (AIconstructionworker)错误地推倒了一堵墙,导致整个建筑物倒

塌,原因是监督人工智能的人给了它错误的指示。

  3.负责监督人工智能客机 (AIpassengerplanes)的人,没能注意到着陆指示同时给了两架

飞机,导致两架飞机在半空中相撞。

  针对此类情形提起诉讼的原告,其最有可能以过失侵权 (或者渎职,如果在专业领域内的话)

为由来主张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的人承担责任。这类涉及人工智能的责任情形认为,人类需要持续不

断地监督人工智能。然而,在将责任分配给人类时,应当明确区分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便利

的人工智能与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工作表现的人工智能。具体来说,人们在使用主要目的是为

了提升人类工作表现的人工智能时,需要承担监督人工智能的职责,如果人工智能造成损害,那么

此人将为此承担责任。而人们在使用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便利的人工智能时,他们并不需要

监督人工智能,同时对人工智能造成的损害也将承担更轻的责任,如果需要承担的话。

  当然,有些人工智能可能同时具备上述两项功能。例如,90%的交通事故都是由于人类失误

造成的,〔17〕这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然而,大多数司机都认为

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驾驶者,〔18〕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特质并不足以打动消费者。相反,消费者

购买自动驾驶汽车更多是为了便利,特别是对于认为开车是种负担的人 (视力受损、身体受损、

年老等),或者那些年幼的人和并不喜欢开车的人 (因为开车会减少与朋友发短信聊天的时

间)。〔19〕因此,尽管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减少交通事故、降低损害和死亡发生的可能性,但从责

任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损害和死亡则是错误的。对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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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SeeLook,NoHands,TheEconomist,September1,2012,availableat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0989.
Allstate保险公司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民普遍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司机,SeeAllstateInsuranceCompany,press

release,August2,2011,availableathttp://www.allstatenewsroom.com/channels/News-Releases/releases/new-allstate-survey-
shows-americans-think-they-are-great-drivers-habitstell-a-different-story.

SeeJim Motavalli,Self-DrivingCarsWillTakeOverby2040,Forbes,September25,2012,availableathttp://

www.forbes.com/sites/eco-nomics/2012/09/2.5/self-driving-cars-will-take-over-by-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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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驾驶时间,以便用来看书、睡觉、发短信、玩

“光晕 (Hole)”游戏,或者做其他事情。一旦自动驾驶汽车普及开来,让人们因疏于监督自动

驾驶汽车而承担责任似乎就有些荒谬了,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会去监督它们。与此相对的是,人工

智能外科医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或者为了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

利。相反,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手术的能力,〔20〕因为它们能够以人类无法做到的方

式去完成切割、进入体内以及进行任意角度的弯曲等。〔21〕如果人类医生没有密切地监督人工智

能外科医生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渎职而承担责任。简言之,这类人工智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

为了给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

出于同样的理由,法官在分配责任时也要区分自动化 (automated)机器和自主化 (autono-

mous)机器 (如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能够执行特定的功能,例如电梯或工厂安装线上的机器

人,但它们的功能也仅限于此;它们并不能调整功能 (或者调整的程度不大)以回应新的信息。

尽管并不需要有人站在它们的旁边去监督它们的运行,但编程者或者维护人员等最终的责任人需

要对它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这类机器并不能自主做出决定。〔22〕如果一台自动化机器造成了

事故———而机器的设计或制造都没有缺陷———那么本应发现这一故障的人需要对该事故承担责

任。然而,与之相对的是,自主化机器能够独立做出决定,这意味着人类可能并不需要为其行为

承担全部的责任。

(二)其他与人工智能交互的人需要承担责任

我们已经见过这类情形。在2010年的时候,谷歌的工程师曾经披露,谷歌自动驾驶汽车被

一辆人类驾驶的汽车追尾。〔23〕基于与人工智能交互的人类行为而提起的责任主张,和当前基于

与其他任何机器或人类交互的人类行为而提起的责任主张非常相似。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可能来

自险损估价人或者陪审团的倾向,因为相较于一台智能机器,他们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对一个

人更具同情心。

(三)制造商、销售商或者处于流通环节中的其他主体需要承担责任

当涉及人工智能的事故是由于产品缺陷造成的,如不正确的编程、不充分的指示、流通环节

中的毁损或者其他与产品缺陷本身有关的原因,那么责任将会被分配给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某个主

体:设计者、制造商、销售商等等。通常来说,此类诉求要么是主张产品缺陷责任 (人工智能产

品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工作),要么是主张过失侵权 (相关人员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致使人工智能

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就已经被毁损)。下面列举的情形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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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0〕SeeMarinaKoren,HowRaven,theOpen-SourceSurgicalRobot,CouldChangeMedicine,PopularMechanics,Febru-
ary28,2012.

SeeAnneEisenberg,WhenRoboticSurgeryLeavesJustaScratch,NewYorkTimes,November17,2012,available
athttp://www.nytimes.com/2012/11/18/business/single-incision-surgery-via-new-robotic-systems.html? _r=0.

SeeRoyalAcademyofEngineering,AutonomousSystems:Social,LegalandEthicalIssues,availableathttp://

www.raeng.org.uk/societygov/engineeringethics/pdf/Autonomous_Systems_Report_09.pdf(London:RoyalAcademyofEn-
gineer,p.2.)

SeeJohnMarkoff,GoogleCarsDriveThemselves,inTraffic,NewYorkTimes,October9,2010,availableathttp://

www.nytimes.com/2010/10/10/science/10google.html? 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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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位人工智能厨师 (AIchef)在煎牛排时突然发生故障,把饭煮糊了,并最终将整个房

屋烧毁了。

  2.人工智能收银员 (AIstoreclerk)在出售特定商品 (烟酒)时需要确认顾客的个人身份信

息,而这部分代码被意外删除了,结果导致一位未成年人顾客购买了一箱猕猴桃和柠檬味的疯狗

牌酒 (kiwi-lemonMaddog20/20),进而因醉酒引发了一场事故。

  3.一台人工智能扫雪机 (AIsnowplow)的操作说明书并没有警示机器在温度低于15°的情

形下会熄火,而此时,美国北部的新英格兰州的一个街道正遭遇一场异常但并非史无前例的暴风

雪天气,结果这台机器在安装使用中引发了大量的事故。

  4.一台警用无人机 (flyingpolicedrone)在运输环节中受到毁损,致使引擎在半空中突然停

止转动,最终撞上了警察局附近的民居。

  第一个例子中的机器可能是制造缺陷,也可能是设计缺陷,需要在庭审过程中做进一步的调

查才能弄清楚。第二个例子中的机器显然属于制造缺陷的情形:即特定的机器人脱离了制造商预

先编程的要求。第三个例子展示的是不充分指示或警示的情形。相反,最后一个例子展示的是商

品流通环节中某个当事人的过失侵权,它不同于传统的产品缺陷责任的主张,但仍然将最终的用

户从损害赔偿责任中排除。此外,消费者也可能会针对制造商 (没有采用安全的运输方式)或经

销商 (没有安全地将人工智能送达)提起违约责任的主张,因为他们违反了应当将产品安全送达

的合同条款。

  尽管实践中还可能存在大量有关开发者和制造商对于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进行虚假宣传的情

形,但我并不打算在本文中去讨论它,因为此种情形在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之下并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例如,尽管开发者设计的是提供儿童看护的机器人,但公司可能会在广告中宣称这是保姆

机器人。如果儿童在机器人履行看护职责的过程中受伤,那么受害人的家属可能会对公司有关人

工智能提供全方位儿童看护的虚假广告提起诉讼。为了避免此类指控,开发者很可能会将这类人

工智能产品作为玩具来投入市场,尽管它们的设计初衷就是一款照看儿童的机器人,而父母也可

能会出于此目的来使用它们。〔24〕此种情形的责任主张需要根据 “合理可预见规则”(reasonably

foreseeable)来认定制造商的责任。如果制造商或者开发者能够合理预见到产品会出于某种特定

目的而被使用的话,那么产品的设计就必须要符合这一用途,而不管广告是如何宣传的。因此,纵

使一家公司在广告中宣称他们生产的水枪产品不是用来射击其他人的,但这并不会减轻该公司对于

水枪射击他人所要负担的安全注意义务。因为孩子们通常会用水枪互相射击,而不会理会广告的内

容是怎么说的。在这些案件中,人工智能并不会迫使我们去改变现有的法律假定。

(四)人工智能对它们的行为承担责任

  总的来说,上述我们讨论的三种涉及人工智能的责任情形并没有脱离现有法律中的标准责任

主张。但第四种很可能会不一样,它涉及能够独立于人类自主做出决定的技术的情形。

  出于责任目的,一些情形中的人工智能将会被当作人类一样对待,因为这样一来它就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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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eeJoannaJ.Bryson,WhyRobotNanniesProbablyWontDoMuchPsychologicalDamage,2InteractionStudies11,

196 20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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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在以下情形中,人工智能将对它的行为承担责任:(1)人工智能引起损失或损害;以

及 (2)造成损失或损害的所有责任都不能归属于流通环节的某个或某几个主体。此时,当人工

智能已经像预设的那样精准地 (exactly)运行但仍然造成损害的发生,那么人工智能就应当对此

承担责任。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实践中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1.两辆自动驾驶汽车 (autonomouscars)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左车道上的第一辆自动驾驶

汽车略微领先于右车道上的第二辆自动驾驶汽车。它们都在以合理时速行驶,车上的乘客都没有

密切地监督汽车的运行,但都系上了安全带。突然,一头鹿闯入左边的车道。电光火石一瞬间,

为了避免与鹿相撞,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做出了最为安全的决定,向右边道路靠过

去。而为了避免与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相撞,第二辆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也瞬间做出了最安

全的决定,也向右边道路靠过去,但遗憾的是撞上了一棵树。结果,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里的乘

客安然无恙,而第二辆自动驾驶汽车里有一位乘客的手臂骨折,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第二辆自

动驾驶汽车试图在原有路线上停止运行 (这可能会与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相撞,进而导致车上的

人员受伤)或者转向左边道路 (这可能会撞伤那头鹿,同样也会导致车内更多的人员受伤)的

话,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员受伤。这两辆汽车中的自动驾驶技术都在合理运行,汽车的制造没有

任何问题,在购买之前或者事故发生之前也没有遭受任何毁损。

  2.一位人工智能外科医生 (AIsurgeon)正在执行常规的胆囊切除手术,突然一条此前没有

预料到的脆弱动脉开裂。于是,人工智能外科医生开始去修补这条动脉。监督这台手术的人类医

生同意人工智能做出的决定和计划。人工智能外科医生修补好了这条动脉,但随后病人出现了大

量失血。考虑到内在的损伤,人工智能决定停止实施摘除胆囊手术。人类医生对此表示同意。为

此,病人不得不多花费两周时间住院康复,以便进行第二次胆囊切除手术。术后调查显示,尽管

病人在手术之前做了全身检查,但这条动脉的脆弱状态是术前不可预见的。调查也证实监督人工

智能手术的人类医生合理履行了其监督职责,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必要时终止人工智能的操

作,亲自去完成动脉修复工作。同时,人类医生也认为人工智能外科医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去修

补动脉,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而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诊断结论也显示,人工智能外科医生在手术

过程中的操作自始至终都非常规范。此外,这台人工智能机器不存在制造缺陷,在手术之前也没

有遭受过任何相关毁损。

  3.在房屋拆除现场,一台建筑人工智能 (constructionAI)拆除了一根大梁。根据建筑物的

设计图———人类工头已经拿到———这根大梁并不是房屋的承重梁。然而,不幸的是,这根大梁事

实上却承载着建筑物剩余部分的绝大部分重量。结果,建筑物的剩余部分轰然倒塌,导致与拆除

现场相邻街道的人们遭受重大损失。随后的调查显示,建筑物使用期间以及最初拆除阶段发生的

地表移动,导致这根大梁变成了承重梁。同时,调查也明确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前,我们不可能知

道这根大梁已经变成了承重梁,人类工头对于建筑物拆迁工作已经履行了合理监督职责。技术诊

断报告也显示,人工智能在执行拆除任务期间运行正常。此外,人工智能的制造没有任何问题,

在执行拆除工作之前也没有遭受过任何毁损。

  上述这些例子表明,存在大量这样的情形,即在发生事故时,监督人工智能的人没有过错,

其他与人工智能交互的人也不是损害发生的原因,同时人工智能的设计、制造以及运输都十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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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事故发生之前也没有遭受过任何毁损。对于事故来说,只有人工智能需要对此承担责任。

然而,法律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25〕因此,当用现有的法律模型去解决前三种情形时,也必

须提出新的模式或方法去解决最后一种有关人工智能的责任问题。

  简言之,在认定人工智能过失时:受到损害的原告很可能会对人工智能提起过失侵权诉讼。

当人类的决定被人工智能的自主决定所替代时,律师自然而然会对人工智能提起过失侵权诉讼

(特别是对于聪明的律师来说)。如果人类必须要合理、谨慎地实施行为,那么为什么人工智能就

不需要呢? 这些针对人工智能的诉讼主张很可能会得到支持。当然,如果编程者的编程让人工智

能做出一些不合理、不谨慎的决定的话,那么我认为针对人工智能的编程者提出诉讼主张将会更

加合理。〔26〕然而,即便人工智能被认定有过失,仍然需要回答当人工智能承担责任时会发生什

么,这需要一个全新的模式来解决人工智能承担责任以及支付赔偿费用的问题。

四、当人工智能承担责任时会发生什么

  一旦法律将责任分配给人工智能,我们就需要解决当人工智能承担责任时究竟由谁来支付赔

偿金的问题。考虑到立法者和法官必须要平衡经济发展 (鼓励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以及销售)

与公平 (受害人应当得到妥当保护,有权对因为人工智能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和损害寻求赔偿)之

间的利益冲突,因而这将变成公共政策问题。对此,存在以下三种可选择的路径。

(一)由所有者支付

  这是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则,与饲养一条狗或抚养一个小孩时的责任类似。如果你拥有人工智

能,那么你就应当承担与之相随的风险。在庭审中,对于许多的责任指控,“自担风险 (assump-

tionofrisk)”〔27〕都是一条普遍适用的抗辩规则,这意味着原告自愿承担所有可能的责任风险,

其他的当事人、被告都将免于承担责任。〔28〕

  我预测在人工智能发展和销售的早期阶段,当消费者针对人工智能引起的损害提起诉讼时,

这一理论会在人工智能制造商群体中十分流行。这一理论的实质是,特定类型的人工智能作为一

款新型产品,它不可能完全没有缺陷;尽管公司相信它通常是一款安全的产品,但消费者购买时

既然知道它是一款新型产品,也理应知道它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尽管在早期阶段,有些法官可

能会认为这一理论有些道理,但我怀疑大多数情形下,这一理论都不会得到支持。就像现有的法

律体系期待市场上所有产品都必须满足某个特定标准的功能和安全性能,同样,法律体系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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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美国各州已经开始去解决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责任问题,规定由 “驾驶者”———启动汽车的人———对自动驾驶汽车

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然而,正如我上文提到的,这并不能代表有关自动驾驶汽车最好的公共政策。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将来在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时,都不会像这些早期的法律所假定的那样去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监督。我们最终会认识到,将自动驾驶汽

车引发的赔偿责任分配给启动汽车的人,其逻辑就像将电梯引发的赔偿责任分配给按下楼层按钮的人一样荒谬。

SeeGeorgeS.Cole,TortLiability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ExpertSystems,2Computer/LawJournal10,213
230 (1990).

自担风险原则 (assumptionofrisk),又称为 “volentinonfotinjuria”,是指依照法律,当事人不得就自己同意遭受

的损害获得补偿,即,如果当事人自愿置身于其觉察和了解的危险中,则不得就此所受损害获得赔偿。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

美法词典》(缩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参见前引 〔1〕,Dobbs& Hayden书,第303 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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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待销售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必须保证其产品满足同样标准的安全性能。因此,消费者不会因

为购买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就要承担巨大责任的风险。〔29〕

  我认为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责任分配给所有者是一个合理的 (plausible)公共政策选择———

它简单、容易执行,并且初看起来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平性。事实上,美国最初对自动驾驶汽车进

行规制的几个州,它们的法律实质上都是在将责任分配给汽车的所有者,或者占据所有者位置的

人,即所谓的 “操作者”(operator)。然而,我并不认为将责任分配给所有者就是最好的 (best)

公共政策选择。首先,它没有反映人工智能造成损失或损害时的真实情况;即所有者常常并没有

对人工智能实施任何行为。与宠物狗或儿童不同,我们不能期待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对机器人随时

随地地负责。这也是技术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它能自主地作出一些负责任的决定,并不像宠物

狗或 (许多)儿童一样。

  其次,如果所有者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拥有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一件受抵制的事情。为此,如

果公共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鼓励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和商业成功的话,那么让

潜在的消费者去承担所有的风险是无法达到此目的的。即使消费者为了自我保护而购买保险,但

在保险不足以赔偿事故损失时,所有者仍然需要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将抑制人们拥有人工智

能,并间接地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愿意购买人工智能产品的消费者将会越来越少。

(二)由开发者或制造商支付

  与将责任分配给所有者一样,将责任分配给开发者或制造商也是非常简单、易于执行的规

则,并且初看起来似乎十分公平。这种模式与严格责任具有某些相似性:制造商和设计者对事故

的发生没有主观意图,人工智能脱离了制造商的规格要求。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与将责任分配

给所有者一样的缺陷。

  在上述例子中,人工智能都在糟糕的情形下做出了最好的决定。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故,自动

驾驶汽车选择了最优的事故解决方案;面对手术中突如其来的情况,人工智能外科医生修复了动

脉损伤,让病人存活了下来。此种情形下,要求制造商或开发者为运行良好的机器所造成的损害

承担责任,无法真实反映他们没有实施任何过错行为的事实。这有点像要求破坏球 (wrecking-

ball)的制造商公司为他们拆除的建筑物承担责任一样,但这个产品 (破坏球)本身就是用于拆

除这些建筑物的。同样,处于上述情形中的人工智能也理应做出那些决定。

  此外,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发现即使产品运行良好,他们也不得不对损害承担责任

的话,那么,潜在的开发者和设计者就不会再愿意去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形式。同样,潜在的制造

商也会有相同的担忧。故此,这个政策可能会保护被功能完备的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少数群体,

但同时却可能会极大地阻碍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最终损害每个人的利益。

(三)由人工智能本身支付

  让人工智能本身去支付赔偿费用,似乎听上去有些奇怪,但这确实是一个合法的选择,并且

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要开始为人工智能支付工资———即使C-3PO也没有税

后工资或储蓄存款。但是,当人工智能需要承担责任时,确实存在许多可行的办法:建立一个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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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前引 〔26〕,Cole文,第174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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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金 (areserveoffunds)用于支付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和解和赔偿费用,包括要求针对人工智能

购买特定额度的保险———美国一些州的立法已经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做了类似规定———或者要求所

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其售价中增加特定额度的责任费用,以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或行业主导的储

备金。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人工智能保险与人工智能储备金是非常重要的。在强制保险体系下,每

一台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机器都将进行投保,以便为涉及责任支付的情形创造一个潜在的资金

池。假如这台人工智能机器卷入事故并且需要承担责任的话,那么随后所有纠纷的赔偿都将限定

在这台机器的保险赔偿金额范围之内;所有者和制造商不会再支付任何费用。而在储备金制度

下,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将拥有一个独立的资金池用于解决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责任支付问题。所有

的纠纷赔偿都将来自于这个资金池,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所有者或者制造商。人工智能保险和人工

智能储备金都是由所有者、制造商以及开发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付的,其要么是通过支付额外

的保险费用,要么是通过销售时分摊附加费用。

  保险和储备金的意义都在于,既保障了遭受损害的受害人能够得到经济赔偿,又避免让所有

者、消费者、开发者或制造商去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所有潜在损失承担责任。通过保险或储备金

的形式,让人工智能来承担赔偿责任,也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即损害是由于

人工智能的失误造成的。同时,也不用担心会挫败消费者购买人工智能产品的积极性或者打消制造

商生产人工智能产品的念头。由于所有的债务和责任都由人工智能独立承担,因而各方当事人———

所有者、开发者以及制造商———都能预先知道成本。他们也无须再担心未知的诉讼带来的预算成本

问题。保险或储备金让他们免于承担责任。

  此外,对于原告和受害者来说,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并不总是能够满足诸如过

失侵权、违约责任、产品缺陷责任等传统的责任主张。在我列举的一些例子里面,传统的责任主

张并不适用。例如,当人工智能像预设的那般运行良好,那么,过失侵权和产品缺陷责任的主张

在诉讼中就无法得到支持。同样,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一方通常不会许诺

某个特定的结果,而是承诺其会提供功能完备的人工智能产品。此种情形下,试图在诉讼中依据

合同约定来主张违约责任似乎也难以获得支持。

  相较于依靠传统的责任主张,选择走人工智能保险或储备金程序显然更有利于受害人。就像

工伤保险赔偿程序一样,它们通常需要的证明标准更低,更容易让工人获得赔偿,但工人获得的

赔偿额一般要低于法院判决中可能的赔偿额。〔30〕如果存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保险政策或储备金

制度,那么就没有必要去适用传统的责任主张。相反,原告仅仅需要证明 (1)实际受到了损害

或损失,以及 (2)有证据证明是由人工智能造成的。为了维持保险公司和储备金的支付能力,

在原告选择适用这一更低的证明标准时,他们也将必须接受较低的赔偿数额。就像工伤保险赔偿

程序一样,人工智能保险和储备金程序同时保护遭受人工智能损害或损失的人以及拥有和制造人

工智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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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器人医生的责任

  就医生来说,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医疗参与人员是最为常见的被提起诉讼主张的主体,审视人

工智能如何影响与手术相关的责任问题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该如何起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手术

的普及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遥远。一些考察过外科手术实践的人认为,今天的手术越来越

像是 “自动化手术”(automaticsurgery)。大部分工作都由实习医生完成,作为 “师傅”的外科

医生常常并不在手术室内。〔31〕因此,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并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外科医生限制其

亲自参与手术而感到沮丧。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由人类控制的机器人外科医生已经越来越

流行了,最近网络外科医生 (cybersurgeons)(允许人类医生远程为病人做手术的机器人系统)

的出现比人工智能外科医生更加让人兴奋。〔32〕然而,自主化外科医生 (autonomoussurgeons)

已经被研发出来,并且运用到手术之中,我相信它们代表着机器人手术系统的自然演进。〔33〕

(一)手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简史

  在过去的25年里,人工智能外科医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从基本的自动化工具发展到能

够自我指导的外科医生助手。1985年,机器人首次出现在手术当中,郭博士 (Y.S.Kwoh)和

他的同事们利用一台Puma560〔34〕工业机器人更加精准地完成了神经外科活检手术。〔35〕医疗团

队通过改造Puma机器人,让其能够固定病人头部附近的支架,从而在神经外科手术中,能够让

探头和活检针置于一个理想的位置。〔36〕换句话说,医生利用机器人去固定病人脑部的支点,以

便外科医生能够钻入颅骨,取出脑部样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科医生已经能够利用Puma
机器人去执行更加精准地切除 (如摘除)脑部深处肿瘤的手术,这在此前是不可能完成的。〔37〕

Puma560机器人被证明是手术机器人发展的催化剂。1988年,由布莱恩·戴维斯 (Brian

Davies)医生带领的一支外科医生团队,利用Puma560机器人完成了一台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手

术,成功切除了多余的前列腺组织。〔38〕

  Puma(全称为可编程通用装配机器,ProgrammableUniversalMachineforAssembly)是设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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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38〕

SeeKatherineJ.Herrmann,Cybersurgery:TheCuttingEdge,2RutgersComputerandTechnologyLawJournal32,

305 (2006).
SeeTheKindnessofStrangers,Babbage-ScienceandTechnology (blog),TheEconomist,January18,2012,available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bbage/2012/01/surgical-robots;Herrmann,297 298;ThomasR.McLean,Cybersurgery:In-
novationoraMeanstoCloseCommunityHospitalsandDisplacePhysicians? 4JobnMarsballJournalofComputerandInformationLaw
20,539 (2002).

参见前引 〔32〕,McLean文,第506 508页。

Puma560是一款工业机器人,或称机器人操作臂。从外形来看,它和人的手臂相似,是由一系列刚性连杆通过一系

列柔性关节交替连接而成的开式链。———译者注

SeeAnthonyR.Lanfranco,etal.,RoboticSurgery:ACurrentPerspective,1AnnalsofSurgery239,15 (2004).
SeeJustinM.Albani,TheRoleofRoboticsinSurgery:AReview,2MissouriMedicine104,166 (2007).
SeeBrianDavies,RoboticSurgery:FromAutonomousSystemstoIntelligentTools.(transcriptoflecture,Institution

ofMechanicalEngineers,London,July2007,p.1.)
参见前引 〔35〕,Lanfranco文,第15页;JohnB.Malcolm,MichaelD.Fabrizio&PaulF.Schellhammer,Witnessing

theTransitionofOpenRoboticSurgery,inA.K.HemalandM.Menoned.,RoboticsinGenitourinarySurgery,Springer-Ver-
lag,2011,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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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中轻量组装、焊接、材料处理、包装和检验应用”的系列工业机器人。〔39〕20世纪70年代,在

通用汽车公司的支持下,第一家工业机器人制造商Unimation公司 〔40〕生产出了第一批Puma机器

人。〔41〕在随后的80年代,大部分汽车生产厂都在使用Puma机器人,直到今天许多研究室仍然在

使用。〔42〕所有的Puma机器人,包括Puma560,实际上都是能够多方向旋转和弯曲的机器臂

(roboticarms),我们在每一则有关工厂机器人的新闻报道中都能看到工业机器人的完美原型。

  20世纪80年代,西屋电气公司 (后改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购了Unimation公司,最终

决定不再设计适用于人体相关的机器人,同时撤回医生可以利用Puma560机器人去实施手术的

许可。〔43〕这直接促使1991年戴维斯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在伦敦帝国学院开发出Probot机器

人。〔44〕Probot机器人是专门设计用于实施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手术的机器人,与戴维斯医生使用

过的Puma560机器人差不多。〔45〕但与Puma560机器人不同的是,Probot机器人几乎不用外科

医生来操控,而是依靠预先的编程来运行。〔46〕然而,由于Probot机器人在手术中的自动化功能

以及独立的特性不易为其他医生所接受,因而该机器人的使用并不广泛。“医生们对于这个想法

感到不舒服”,来自伦敦帝国学院的神经科顾问医生和爱尔兰皇家外科医生学院的研究员贾斯

汀·威乐 (JustinVale)对此说道。〔47〕

  在戴维斯医生于伦敦开发出Probot机器人的同时,霍华德·保罗 (HowardPaul)医生 (兽

医)、威廉·巴加 (WilliamBargar)医生 (整形外科医生)、皮特·卡赞兹德 (PeterKazanzides)博

士 (机器人工程师)以及布伦特·米特尔斯塔德 (BrentMittelstadt)先生 (生物医学工程师)在加

州的萨克拉门托创立了IntegratedSurgicalSystem公司,并开发出了Robodoc机器人,一款能够比人

类外科医生更加精准地凿空股骨来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自动化系统。〔48〕他们的目标是切开骨

腔,如此医生能够更加精准地匹配人造髋关节的形状。在Robodoc机器人出现之前,外科医生只

能利用锤子和榔头在骨头上凿出一个洞,然后再使用粘合剂填充人造关节和洞之间的缝隙。而

Robodoc机器人可以利用传感器去探测股骨的大小和形状,在此基础上,医生通过电脑终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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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SeeUnimatePumaSeries500IndustrialRobot,Unimation,promotionalbooklet,availableathttp://www.antenen.com/

htdocs/downloads/files/filesdl/puma560.pdf(May1984).
SeeJeremyPearce,GeorgeC.Devol,InventorofRobotArm,Diesat99,NewYorkTimes,August15,2011,availa-

bleathttp://www.nytimes.com/2011/08/16/business/george-devol-developer-of-robot-arm-dies-at-99.html2_r=2&partner=rss&
emc=rss&.

SeeLisaNocks,TheRobot:TheLifeStoryofaTechnology,GreenwoodPress,2007,p.69;RolandMenassa,Ro-
bonaut2andNextGenerationIndustrialRobots,availableathttp://www.robobusiness.com/images/uploads/CS04_ Robonaut2_

and_Next_Generation_IndustrialRobots.pdf.(presentationoutline,IEEE12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nteligentAutonomousSys-
tems,JejuIsland,SouthKorea,June26 29,2012,p.5.)

参见前引 〔41〕,Nocks书,第69页。

SeeFerdinandoRodriguez&BrianDavies,RoboticSurgery:FromAutonomousSystemstoIntelligentTools,2Roboti-
ca28,163 (2010).

参见前引 〔36〕,Albani文,第166 167页。
参见前引 〔35〕,Lanfranco文,第15页

参见前引 〔38〕,Malcolm,Fabrizio&Schellhammer文,第119页。

SeePriyaGanapati,SurgicalRobotsOperatewithPrecision,Wired,September11,2009,availableathttp://www.
wired.com/gadgetlab/2009/09/surgical-robots/.

SeeJoannePransky,ROBODOC-SurgicalRobotSuccessStory,3IndastrialRobot24,231 232 (1997);前引 〔35〕,

Lanfranco文,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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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种植体并实时修正其在股骨中的位置。〔49〕基于这些信息,Robodoc机器人能够在骨头中自动

打孔,外科医生不需要过多的参与,其唯一要做的就是握住紧急开关按钮。〔50〕随后,Robodoc
机器人成为第一款商用的手术机器人系统,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51〕截止到2010年,Robodoc
机器人已经实施了超过24000例手术,而最新版本的机器人还可以实施膝关节置换手术。〔52〕

  Probot机器人和Robodoc机器人代表了医学领域有关机器的一种学院派观点,即机器人可

以并且应该能够在人类监督下执行更多的手术,但并不必然需要人类进行直接控制。这种观点也

导致了医生在手术中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智能。尽管如此,戴维斯医生认为这一观点让许多医生

都感到不舒服:“虽然外科医生也承认这样的自主化功能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们担心手术很大程

度上是由机器人的编程者控制,而自己将变成了旁观者。”〔53〕

  戴维斯医生认为,一种被称为手术导航系统的机器人能够缓解想要对手术过程保持完全控制

的医生们的担忧。〔54〕从1991年开始,戴维斯医生和他在伦敦帝国学院的同事着手研发了一款机

器人助手———Acrobot机器人 (主动约束型机器人),它 (事实上)能够主动去约束外科医生在

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实施更为精准的切除手术。〔55〕Acrobot机器人具有 “亲自参与” (hands-on)

的功能设计,它在机器臂的末端有一个力控手柄,人类医生在手术中可以控制这个手柄。而机器

臂要做的就是去主动约束人类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监督。〔56〕“这些机器人设计

的目的是为了稳住外科医生的手,而不是去实施手术。(它们)作用巨大,可以避免外科医生的

失误”,来自伦敦帝国学院的贾斯丁·科布 (JustinCobb)教授说道。〔57〕

  尽管在手术室中引入自主化外科医生机器人 (autonomoussurgeonrobots)和约束型机器人

(restrainingrobots)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医学界主流的声音仍然是试图维持人类外科医生对

手术的完全控制。对此,他们有许多合理的理由。例如,即使是自主化手术机器人的倡导者也不

得不承认,至少从目前来看,自主化机器人并不适合实施软组织手术———这种手术涉及肌肉、脂

肪、皮肤或者其他支撑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会随着压迫或切除而不断变形。〔58〕

  因此,相较于自主化外科医生机器人,机器人辅助 (robot-assisted)手术和程序得到了更

加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例如,机器人手术系统 (roboticsurgicalsystems)就被作为人类医生在

手术室中的一种辅助机器。DaVinci机器人或许是当前最著名的例子,因为它是第一款得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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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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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参见前引 〔48〕,Pransky文,第231页。
参见前引 〔43〕,Rodriguez&Davies文,第163页。
参见前引 〔36〕,Albani文,第167页。

SeeSutterGeneralPerformsFirstHipReplacementwithROBODOCSurgicalSystemafterFDAClearance,NewsMedi-
cal,May29,2010,availableathttp://www.news-medical.net/news/20100529/Sutter-General-performs-first-hip-replacement-with-
ROBODOC-Surgical-System-after-FDA-clearance.aspx;ROBODOC Professionals Page, Robodoc-Curexo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vailableathttp://www.robodoc.com/professionals.html.
前引 〔37〕,Davies文,第2 3页。
参见前引 〔43〕,Rodriguez&Davies文,第164页。

SeeM.Jakopec,etal.,TheFirstClinicalApplicationofa“Hands-On”RoboticKneeSurgerySystem,6ComputerAi-
dedSurgery6,329 339 (2001).

参见前引 〔43〕,Rodriguez&Davies文,第164页。

SeeRobotAssistedSurgeryMoreAccurateThanConventionalSurgery,ImperialCollege,pressrelease,February8,

2006,availableathttp://www.imperial.ac.uk/college.asp? P=7449.
参见前引 〔43〕,Rodriguez&Davies文,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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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运用的机器人系统,同时还因为它能广泛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手术,包括前列腺切除术、心

脏瓣膜修复、子宫切除术、胆囊切除术、口腔切除等等。〔59〕作为遥控型机器人手术系统的一

种,DaVinci是一款综合型的 “主—从”式手术机器人 (这意味着机器人作为 “奴仆”,受由人

类控制的电脑这一 “主人”的直接控制),它具有多臂远程操控功能,能够通过成像系统和电脑

控制台进行控制。〔60〕DaVinci机器人系统带来的好处包括灵活性的提升、手术影像的优化 (如

医生只要通过控制台就可以获得多角度手术区域的视图)、手术物理稳定性的提高以及远程执行

手术能力的增强等等。DaVinci机器人系统以及其他类似的遥控装置,能够让异常困难甚至根本

上不可能的手术成为可能。〔61〕

  DaVinci机器人最初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斯科特·费舍尔 (Scott

Fosher)博士和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约瑟夫·罗森 (JosepphRosen)的一次合

作。〔62〕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提出了 “临场感外科手术”(telepresencesurgery)的设

想,试图将虚拟现实技术与手术机器人技术结合以实现 “远程”手术。这个团队将他们的研究提

交给菲尔·格林 (PhilGreen)博士以及他在斯坦福研究所 (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的团

队,后者使用这个概念开发出一款增强手部外科手术中神经与血管吻合的遥控机器臂。在美国陆

军的资助下,由菲尔·格林医生和理查德·萨塔瓦 (RrichardM.Satava)医生领导的斯坦福国

际研究所 (SRIInternational)(这也是为最终研发出Siri提供最初研究的团队)的工程师和医生

们,将这个遥控机器臂升级为格林临场感系统 (Greentelepresencesystem)。〔63〕

美国陆军对这项技术十分感兴趣,因为野战部队利用它可以将受伤的士兵放在配有手术装备

的车辆上,如此附近的移动陆军手术医院 (MobileArmySurgicalHospitals)就能够远程实施手

术。〔64〕为此,军方资助了这一领域的几个研究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开发出一款由手术外科医生

控制一个内窥镜照相机的桌面式机器臂,被称为Aesop (全称为 “自动化内窥镜最佳定位系统”,

AutomatedEndoscopicSystemforOptimalPostitioning),由 Computer Motion 公 司 生 产。

Aesop机器人满足了人类医生对于一款配备照相机的机器臂助手的需求,并在1993年得到美国

食品和 药 品 管 理 局 (FDA)的 许 可,成 为 第 一 批 手 术 机 器 人 装 置。〔65〕1997年,Intuitive

Surgical公司取得了格林临场感系统的授权,对它进行了深入改造,最终以DaVinci机器人的形

式重新发布。〔66〕2003年,IntuitiveSurgical公司收购了ComputerMotion公司,并决定今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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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ristenGerencher,RobotsasSurgicalEnablers,MarketWatcb (blog),WallStreetJournal,February3,2005,

availableat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a-fascinating-visit-to-a-high-tech-operating-room? dist=msr_2;Barnab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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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35〕,Lanfranco文,第16页。
参见前引 〔35〕,Lanfranco文,第16 17页。
参见前引 〔36〕,Albani文,第167页。

SeeSatyamKalan,etal.,HistoryofRoboticSurgery,3JournalofRoboticSurgery4,144 (2010);前引 〔36〕,

Albani文,第167页。
参见前引 〔35〕,Lanfranco文,第15页。
参见前引 〔36〕,Albani文,第167页。
参见前引 〔63〕,Satyam文,第144 145页;前引 〔36〕,Albani文,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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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DaVinci机器人。〔67〕

  由于美国政府在遥控机器臂方面的支持以及受其资助的私人研究机构的努力,使得现代腹腔

镜手术或者微创手术成为可能。自1987年第一例摘除胆囊的微创手术实施以来,外科医生和工

程师共同致力于提升机器人手术系统,并且大大拓展了它的适用范围,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

机器人辅助手术领域的进步。〔68〕因为这些进步,病人术后住院期限更短、恢复更快、疼痛更少、

术后免疫系统的反应也更好了。〔69〕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这些益处只能通过机器人来实现。例如,微创手术,它的定义是寻

求对身体最小的创伤 (minimallyinvade),外科医生在完成此类手术时无法对手术区域的整体进

行观察。而诸如DaVinci等遥控机器臂能够使用多镜头去创造一个三维图像,如此医生就能够在

手术时进行清晰的观察,即使病人的身体中只有非常小的切口。〔70〕另外,生理性震颤 (physio-

logicaltremors)———大多数人都有轻微震颤———通过手术工具不停传递,使得精准切口的实现

即使并非不可能,但也会十分困难。〔71〕而正如上文所述,这不过是遥控机器臂所要解决的其中

一个很小的问题。当然,虽然DaVinci机器人的适用最为广泛———仅2012年就实施了超过20万

例手术 〔72〕———但还存在其他机器人类型,包括SenseiX〔73〕以及Epoch,〔74〕它们也是具有基本

遥控机器臂特征的装置,并且也已经被广泛商用或出现在实验室当中。

  同样,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包括在开发或已经商用的———并不能归入遥控机器臂的

分类范畴,但它们仍然遵守人类医生应当始终控制手术的原则。它们包括射波刀机器人放射性手

术系统 (CyberknifeRoboticRadiosurgerySystem)〔75〕以及Raven机器人。射波刀是一种无框

架机器人系统,通过使用聚焦电离辐射去切除脑部的肿瘤和病变组织。〔76〕而Raven机器人则可

能是近年来机器人辅助手术领域,甚至是人工智能手术领域最令人兴奋的发展成果。Raven机器

人是由华盛顿大学设计的一款机器人手术助手,能够无须外科医生协助准独立地 (quasi-inde-

pendently)实施行为。来自约翰霍普金大学的一位专注于机器人研究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乔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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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B.JonesandD.B.Jones,SurgicalAspectsandFutureDevelopmentsinLaparoscopy,1AnesthesiologyClinics
ofNorthAmerica19,107 124 (2001).

SeeV.B.Kim,etal,EarlyExperiencewithTelemanipulativeRobot-AssistedLaparoscopicCholecystectomyUsi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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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y,2Endoscopy23,154 159 (2002);J.D.Allendorf,etal.,PostoperativeImmuneFunctionVariesInverselywitht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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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M.Prasad,etal.,ProspectiveClinicalTrialofRoboticallyAssistedEndoscopicCoronaryGraftingwith1Year
Follow-Up,6AnnalsofSurgery233,725 73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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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enseiXRoboticSystem,HansenMedicalInc.,availableathttp://wwwhansenmedical.Com/us/products/ep/

sensei-robotic-catheter-system.php.
SeeTheLab,Stereotaxis,availableathttp://www.stereotaxis.com/physicians/the-lab/.
射波刀 (Cyberknife),又称 “立体定位射波手术平台”,又称 “网络刀”或 “电脑刀”,是全球最新型的全身立体定

位放射外科治疗设备。它可治疗全身各部位的肿瘤,只需3到5次的照射,即可杀死肿瘤组织,是唯一综合 “无伤口、无痛苦、
无流血、无麻醉、恢复期短”等优势的全身放射手术形式,患者术后即可回家。———译者注

SeeJ.R.Adler,etal.,TheCyberknife:AFramelessRoboticSystemforRadiosurgery,1StereotacticandFunction-
alNeurosurgery69,124 12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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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GregoryHager)说道:“这是从人类所能做的事情向超人 (superhuman)才能做的事情过渡

的一次机会……而要去完成超人式的手术就需要机器人有足够的智能认识到外科医生在做什么,

并提供适当的协助。”〔77〕如果Raven或者其他类似的机器人真的能够自主地提供这些协助,那

么这将是推动人工智能广泛适用于手术室的一次巨大技术进步。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机器人应用于手术中,并且以这种或那种形式

已经在向或者即将向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方向发展:

  1.自主化外科医生 (autonomoussurgeons)。Probot以及Robodoc机器人都是实实在在的

能够执行手术任务的自主化外科医生。它们的好处包括高精度的切口和移动、手术过程中快速的

反应以及不会因为长时间手术而疲劳。〔78〕尽管从目前来看,由于它们的技术和程序还不足以应

对软组织手术的多变性,因而只能限于特定类型的手术,但它们代表了无须人类医生介入的手术

类型,因而让人类医生感到不舒服。

  2.监督型手术机器人 (surgerieswithrobotoversight)。Acrobot机器人代表着这样一种理

念,虽然人类医生负责实施手术,但他们能够从提供监督和限制手术行为的机器人那里获得帮

助。尽管这种技术本身并不能导致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产生,但戴维斯医生似乎也认为Acrobot
代表着一种折中技术,直到人类医生更加愿意去接纳自主化机器人出现在手术当中。

  3. 人 类 医 生 控 制 型 手 术 机 器 人 (Surgeriesperformedbyrobotscontrolledbyhuman

doctors)。DaVinci机器人是这一类型中最为流行也最为著名的例子。然而,正如Raven机器人

表明的那样,许多研究者的终极目标已经界定为去创造 “智能”机器人手术助手,能够独立自主

地配合人类医生实施手术。

  来自开发出Robodoc机器人的IntegratedSurgicalSystem公司的皮特·卡赞兹德 (Perter

Kazanzides)先生认为:“外科医生将不会再害怕自主化技术,如果他们发现它有利于病人,同时

能够理解这种技术并控制它们的话。”〔79〕随着医生越来越习惯在手术中使用机器人,Raven机器

人所代表的那种趋势就不会那么令人惊讶:从长远来看,人类医生将开始在手术中依赖人工智

能,因为他们看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超人”式的医疗看护将成为可能,尽管他们过去

并不情愿这样做。

  人工智能外科医生也将解决医疗机器人行业关注的一个问题:病人无法对外科医生做出明智

的选择,因为不存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区分好医生和坏医生的系统。而在接受机器人的手术时,病

人知道自己将会经历什么。〔80〕

(二)涉及机器人 “医生”的案件

  尽管事实是机器人手术系统和人工智能外科医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已经存在20多年,但

涉及机器人手术系统或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案件并不多。然而,随着医院里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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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rinaKoren,HowRaven,theOpen-SourceSurgicalRobot,CouldChangeMedicine,PopularMechanics,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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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59〕,Feder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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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越来越普遍,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复杂问题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些案件中最著名的就是Mracekv.BrynMawrHospital案,〔81〕案件的基本事实是:一位

名叫唐纳德·马瑞科 (RolandC.Mracek)的病人,在被诊断为前列腺癌之后,于2005年6月在

宾尼法尼亚州的布林茅尔医院 (BrynMawrHospital)接受了前列腺切除手术。〔82〕他的外科医

生计划用DaVinci机器人去执行这台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这台机器人显示了 “错误”的信

息,人类医生手术团队无法让这台机器恢复运转。为此,手术团队不得不使用腹腔镜设备亲自动

手完成这台手术。〔83〕一周之后,马瑞科发现他尿液里含有大量的血,于是被送往医院。随后,

他继续遭受勃起功能障碍的痛苦,就像手术之前那样,并且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腹股沟痛。〔84〕

  在遭受这些损害之后,马瑞科先生决定起诉布林茅尔医院和IntuitiveSurgical公司要求赔偿

损失,并提起包括严格产品责任和过失侵权在内的多个责任主张。布林茅尔医院自愿终结诉讼。

而IntuitiveSurgical公司则提出了简易判决 (summaryjudgement)的动议,法院对此表示同意,

并裁定认为马瑞科先生并不能证明损害和机器人故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85〕随后,巡回法院认

可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马瑞科先生并不能证明这款DaVinci机器人存在造成他损害的缺陷,

或是这款DaVinci机器人在离开IntuitiveSurgical公司控制时就存在这一缺陷。〔86〕

  随着人工智能外科医生越来越普遍,这个案件反映出来的大量问题将会变得直接相关起来。

首先,Mracek 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一台由于运转故障从而没能完成手术的机器人手术

系统。幸运的是,人类医生手术团队能够在没有DaVinci机器人的情况下完成这台手术。但不幸

的是,马瑞科先生遭受了损害,而他相信这是由于手术引起的,如果DaVinci机器人能够完成这

台手术的话,那么损害将会因此而避免。〔87〕尽管法院最终裁定,在DaVinci机器人的故障与马

瑞科先生提供的证据之间并没有形成证据链,但同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法院认为他的前列腺切

除手术是成功的。〔88〕

  这个案例也表明,有必要让合格的、有准备的外科医生去监督人工智能外科医生。人工智能

外科医生也会遭遇功能障碍或运行错误的情形,就像当前机器人手术系统所遭遇的问题一样。尽

管可以期待的是,人工智能外科医生将会更加可靠,但一旦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人类医生就需要

做好介入准备,去稳定病人状况或完成手术,就像马瑞科先生的手术团队那样。

  Mracek案的第二个问题是涉及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案件如何处理专家证人 (expertwitness)的

问题。初审法院认为,由于DaVinci机器人是如此的复杂,原告需要提供一名专家证人去帮助陪

审团理解这台机器人是否存在缺陷。〔89〕但是对于此种情形下主张责任的原告来说,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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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专家证人是极其困难的;而法院最终也没有允许一位完成过多例机器人手术的医生提

供一份关于前列腺切除手术的专家证词,理由是原告并没有证明这名医生拥有足够的技术知

识。〔90〕这意味着原告需要寻找一位对DaVinci机器人有着专业技术知识,同时 (aswellas)又

拥有专业医疗知识的专家证人,而这只能是以下三种类型的证人:制造商一方的医疗专家,来自

竞争对手的对于技术运转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疗专家,或者是使用过机器人手术系统并且拥有足够

经验从而对机器人有深入认识的医生。〔91〕

  尽管市场中还存在其他的机器人手术系统,但对DaVinci机器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竞

争者,IntuitiveSurgical公司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这也直接排除了寻找前两种能够向陪审团解

释机器人系统如何对原告造成损害的潜在专家证人的可能性,因为IntuitiveSurgical公司的工程

师或医生不可能会作为原告的专家证人去反对自己的公司,同时也没有竞争者能够提供其他可替

代的工程师或医生。〔92〕尽管专家用户 (expertuser)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但在 Mracek 案中,

法院拒绝了一位这样的专家用户。〔93〕那么,当原告因为机器人引起损害而针对机器人手术系统

的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时,他需要寻找一位专家证人去向陪审团解释发生了什么,但却没有

专家证人可以让原告依靠,此时的原告到底该怎么办?

  需要说明的是,相比较联邦法院对于Mracek 案的态度,其他法院在针对机器人手术系统的

诉讼中,对于专家证人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宽容。例如,在Gaglianov.Kaouk 一案中,〔94〕病

人在接受 “机器人切除”前列腺手术后遭受感染和其他损害。陪审团裁定支持被告医生的观点,

部分原因来自于各方提供的专家证人。在诉讼中,法院允许被告医生提供的专家证人出庭,该专

家证人被认定为能够完成机器人切除前列腺手术,法院对此没有设置其他更高的标准。同时,法

院也允许原告提供的专家证人出庭,尽管该专家证人承认自己无法完成机器人切除前列腺手术,

并且也不知道该手术何时变得标准化。〔95〕基于此,本案中法官的仁慈态度可能并不会被其他法

官作为一个范例来适用。

  尽管如此,当医院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外科医生时,专家证人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Mracek
案所揭示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将会继续存在。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人工

智能外科医生的制造商,但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会有多个制造商存在。对此,我们无法知道。如

果一家公司垄断了这个市场,那么原告想要证明人工智能存在缺陷,将会遭遇像 Mracek 案中那

样缺乏专家证人的窘境。即使市场上不止一个制造商,但对于其他 (other)公司的人工智能十

分精通,进而能够有资格成为专家证人的工程师和医生也不会很多。其中的理由很可能是,人类

医生将仅仅是去监督人工智能外科医生,而不是利用它们实施手术,而对人工智能有着丰富管理

经验的医生却并没有资格成为专家证人。此种情形下,如果人工智能在手术中实施某些不合理的

行为或不作为 (nothing),从而引起了损害,那么原告想要成功对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制造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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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racekI,610F.Supp.2dat405 406;前引 〔89〕,Goldberg文,第248页。
参见前引 〔89〕,Goldberg文,第248页。
参见前引 〔89〕,Goldberg文,第248 249页。

SeeMracekI,610F.Supp.2dat405 406.
SeeGaglianov.Kaouk,2012-Ohio-1047.
SeeGaglianov.Kaouk,2012-Ohio-1047 (CourtofAppealsofOhi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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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损害赔偿的诉讼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在Williamsv.Desperito 案中,〔96〕专家证人的证词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该案中,托马

斯·德斯帕瑞托 (ThomasJ.Desperito)医生使用 DaVinci机器人对原告罗伯特·威廉姆斯

(RobertC.Williams)先生实施一台内腔镜前列腺切除手术。手术后,威廉姆斯先生发现他的大

腿骨以及/或者 (and/or)闭孔神经在手术中受到损害,导致腿部虚弱和其他相应的损害。基于

这一结果,威廉姆斯先生以医疗过失侵权起诉德斯帕瑞托医生。在证据方面,威廉姆斯先生希望

能够提交马龙·默多克 (MyronMurdock)医生的证词,以便解决圣旧金山医院 (手术所在医

院)在推销DaVinci机器人系统的广告时所出现的道德性问题。然而,法院拒绝采纳默多克医生

的证词,认为默多克医生没有资格对医院有关机器人手术系统广告的道德性问题提供专家证词。

此外,法院还认为,默多克医生的证词甚至对陪审团来说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默多克医生提供

的证词说德斯帕瑞托医生在使用DaVinci机器人方面经验不足,但同时 (and)又认为圣旧金山

医院有权推广德斯帕瑞托医生使用DaVinci机器人提供的服务,尽管他经验不足。〔97〕

  总的来说,医院从默多克医生自相矛盾的证词中获益了。默多克医生想说的是,“(德斯帕瑞

托)医生是毫无准备的,但医院也有权将没有经验的医生作为专家来推广。”如果没有后半句的

话,法院原本是打算采纳这个证词的前半部分的。同样,医院未来在使用人工智能时势必也会遭

遇医疗过失侵权的诉讼,但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期待所有的专家证词都会因为发表这样的怪语

奇谈而失效。

(三)有关人工智能外科医生责任法律的修订

  此外,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在规制人工智能的使用、医生的要求以及病人对于人工智能的期

待等方面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医生以及他们的雇主机构能够用到这些政策,当他们决定将人工智能

运用于手术和实践中,以便让人工智能补充和提升他们的医疗服务时。如果出现针对人工智能使用方

面的医疗过失侵权的案件,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将依据这些政策去判别是否真的存在医疗过失。

  人工智能外科医生本身也可能成为医疗过失侵权诉讼的对象。现有医疗过失侵权的主张,需

要依赖医疗专业领域内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判断和独立分析,传统过失标准并不足以应对这些

问题。〔98〕但是如果专业领域内的人类开始依赖人工智能外科医生的判断和独立分析的话,那么

受到损害的原告和他的律师主张人工智能本应该有更好的判断和分析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关于

这些问题的结论———包括谁应当对人工智能的过失承担责任,谁又应当去实际支付赔偿费用———

前文已经做了讨论。有关过失侵权和医疗过失侵权方面的法律将需要进行调整,以便去规制人工

智能进入医疗领域的问题。

六、修订责任规则以便同时保护事故受害人和人工智能开发者

  开发者和制造商为了妥当解决风险管理的问题,他们需要精准地知道自己将会面临哪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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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Williamsv.Desperito,C.A.N09C-10-164-CLS (superiorcourtofDelaware,2011).
SeeWilliamsv.Desperito,C.A.N09C-10-164-CLS (SuperiorCourtofDelaware,2011).
参见前引 〔26〕,Cole文,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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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但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制造商来说,目前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原告可以适用的责任主

张———最重要的包括过失侵权、违约责任以及产品缺陷责任———并没有准确地反映人工智能在没

有人类干预的情形下做出决定的能力。法官、陪审团、律师以及保险公司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

创造者和制造商在何种情形下会承担责任。

  现有的责任模式可能并不太适合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在能够做好每件事的同时,仍然会

产生一些负面结果。这与人类做出决定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作为驾驶

者、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自己购买保险的原因之一。人工智能将被作为人来对待,因而对其

采取类似于人类投保的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当产品做出人类决定而使得投保范围异常复

杂时,尽管保险公司可能不太愿意去承保一件存在潜在制造和设计缺陷的产品。

  人工智能诉讼的复杂性也让受到损害的原告十分畏惧。原告要想去证明究竟谁应当承担责任,

可能是一件极其耗时并且充满技术难度的事情。损害是由于监督人工智能的人类的行为造成的? 是

由于人工智能的设计缺陷造成的? 是制造商的过失造成的? 还是因为人工智能遭受毁损而造成的?

抑或是由正常运转的人工智能所造成的? 原告将需要专家证人的支持,但找到这些人十分困难。

  我们为受害人针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损害寻求赔偿提供了一条更为便利的路径,同时也合理

地界定和限制了开发者和生产者的责任,解决了上述提到的这些担忧。鉴于具体的形式,这可能

需要通过政府行动来实现。然而,针对自动驾驶汽车这一公认为最先进的即将进入市场的技术,

当前正在形成中的相关法规却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责任问题,而是简单地将责任分配给自动驾驶汽

车的 “操作者”(operator),对此我将另行撰文进行详细探讨。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canmakedecisionsindependentofhumanintervention,thuschal-

lengingexistingliabilitysystemswhichcenteredonhumanbehavioranddecision.Itisnecessary

todistinguishAIthatisadoptedprimarilytoconveniencepeopleandAIthatisadoptedprimarily

toimprovehumanperformance,andhumansonlyneedtomonitorthelatter.Whenthesupervisor

hasnofaultfortheoccurrenceofthedamage,otherpeopleinteractingwithAIarenotthecause

ofthedamage,andtherearenodefectsinAIproducts,itisthebestchoicetogivethelegalper-

sonalityofAIandmakeittakeliabilityforitsinfringement.Byestablishinganinsuranceorre-

serveoffundssystem,AIcanberesponsibleforitsowninfringement,whichcanmoreaccurately

reflecttherealcauseoftheaccident,andencouragemanufacturerstoinnovateAItechnology,

protectconsumersandrelievevictimsinatimelymanner.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liability,insurance,reserveoffunds,artificialintelligencesur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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